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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地檢、縣衛生局、醫師公會辦理 

第二屆屏東醫法論壇 良性溝通 盼醫、病、法界三贏 
 

本署邀集屏東縣政府衛生局、屏東縣醫師公會於 107 年 3 月 15 日

下午 1時 30分，假東港安泰醫院 D棟 12樓第二禮堂共同舉辦「第二屆

屏東醫法論壇」，現場共計 200 餘人與會，另由協辦單位三軍總醫院澎

湖分院、恆春基督教醫院及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以即時視訊方式

同步參加。本署由林錦村檢察長率同本署主任檢察官及檢察官共 21 人

出席。 

為提供醫界與法界之溝通交流機制，俾彼此良性互動，本署前已於

106年 3月 16日與屏東縣政府衛生局、屏東縣醫師公會、財團法人犯罪

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屏東分會、屏東基督教醫院共同舉辦「第一屆屏東

醫法論壇」，成效良好，迴響熱烈，遂訂於今年 3月 15日繼續舉辦第二

屆。本署林檢察長本屆論壇開場致詞時更開宗明義表示：將本屆日期訂

於前屆前一日，含有每屆論壇醫界與法界專業更精進、醫病關係更和諧

等寓意。 

由於第一屆論壇已就醫療糾紛刑事案件訴訟程序、醫療爭議調處機

制加以討論，此次議程乃以案例研析為主，期能藉由討論實際發生之個

案，使醫界更瞭解司法機關如何採證、認事與用法，法界則可更加理解

醫療服務特性，在個案判斷上將更臻正確與合理，進而獲得醫、病雙方

之信賴。第一場座談係以中醫醫療糾紛為例，討論醫療刑事案件中因果

關係之認定，第二場座談則以冠狀動脈繞道手術後疑似肺動脈拴塞死亡

之案例，討論醫療的高風險性與不確定性，以及甫修正通過之醫療法第

82條規定。由本署林錦村檢察長、屏東縣政府衛生局李昭仁局長、屏東

縣醫師公會鄭英傑理事長、安泰醫院蘇清泉榮譽院長分別擔任主持人，

 



並由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吳進寶院長、安泰醫院蔡宗昌總院長、屏東基督

教醫院余廣亮院長、寶建醫院黃裕堯院長、本署林俊傑主任檢察官、顏

偉哲主任檢察官分別擔任主講人、與談人，就上述議題內容進行座談。

過程中與會來賓踴躍發言，就醫療法第82條及相關之「醫療注意義務」、

「醫療常規」、「醫療水準」、「臨床專業裁量」於司法及醫療實務上認定、

適用等問題、醫糾調解前鑑定之可行性、如何降低醫、病對立糾紛、及

醫界與法界認知上差異及矛盾之處充分交流，熱烈討論，確實達到論壇

促進醫、法良性溝通之目的，並共創未來醫、病、法界三贏之局面。 

 

 

 

 


